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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滨人组发 〔２０１９〕６号

关于印发 《关于开展 “万名大学生进滨州、

百名硕博士进事业单位”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北海经济开发区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滨州医学院、滨州学院和市属各高校党委

组织部，市属各企业党委：

《关于开展 “万名大学生进滨州、百名硕博士进事业单

位”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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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滨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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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万名大学生进滨州、百名硕博士

进事业单位”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

为强力推进 “双招双引”，聚集更多优秀大学生来滨就

业创业，为 “富强滨州”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经研究决

定，自２０１９年起，连续三年在全市开展 “万名大学生进滨

州、百名硕博士进事业单位”工作。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落实人才强市战略，聚焦 “５＋５”十强产业发展需求，

通过建立完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建设实习实训基

地、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园等平台，利用３年时间，平均

每年新引进１万名左右大学生到滨州就业创业，其中每年至

少１００名硕博士进事业单位，加快人才集聚，改善人才结

构，助力 “富强滨州”建设。

二、工作措施

１．征集人才需求。深入企事业单位一线，走访摸底，

广泛征集人才智力需求，每季度调整发布一次。同时，对接

高校、科研院所，成立校地战略合作联盟，共享人才信息，

促进供需对接，提高招引针对性。

２．举办专场招聘。持续开展 “海纳工程·出彩滨州”

—３—



活动，每年组团到市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集聚地和重

点城市，开展１００场左右政策推介和招聘活动。鼓励用人单

位参与市、县市区统一组织的外出招聘活动，费用由本级财

政承担。

３．开展 “大学生滨州行”活动。组织大学生来滨参观、

游学，加深对滨州产业发展、城市风貌、乡土人情的了解，

吸引更多大学生走进滨州。

４．搭建网上招聘平台。通过高校校园网站、专业人才

招聘网站等网络平台，微信、微博、手机ＡＰＰ等新兴媒介，

设立招聘平台，宣传推介滨州人才政策和需求信息。

５．设立引才工作站。依托政府驻外 （含国外、境外）

机构、当地人才服务机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或商会、同乡

会等组织，在人才密集的城市和高校设立 “引才工作站”，

常态化开展引才活动，每个工作站每年给予５－１０万元工作

经费，并根据引才情况给予奖励。

６．实施 “凤还巢”计划。精准对接滨州籍在外的大学

生，自考入大学开始，建立跟踪联系。对在外就业创业的，

通过全职引进、项目合作、技术指导、纳入智库等方式，实

现引才引智。

７．依托中介机构招聘。加强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承办大学生招聘、实习实训等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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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加大招聘引进力度。简化事业单位招聘程序，根据

岗位需求对全日制硕士、博士等紧缺急需人才，可采取面试

评议、考察等方式引进，工作表现优秀的可根据需要按规定

调任到公务员岗位任职。对在滨州以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正式在编的滨籍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作人员，有意来

滨州工作、符合岗位需求等规定条件的，可调入我市工作。

９．定向引荐。鼓励与我市合作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其

专家，引荐全日制博士、硕士和优秀大学生来滨州就业创业

和实习实训，并给予奖励。鼓励省属驻滨高校引导大学生留

滨就业创业，在完成年度大学生留滨目标的基础上，每增加

１名留滨全日制大学本科生奖励５００元，每所高校每年最高

奖励５０万元。

三、支持政策

１０．发放生活、租房补助。对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到我

市企业就业 （签订３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在我市正常缴纳社

会保险）和首次到我市自主创办企业 （在我市正常缴纳社会

保险，在企业占股比例不少于３０％）、取得学历和学位的全

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生，每月分别给予５０００

元、２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生活、租房补助。经考核认定连续发

放３年。在县市区就业创业的大学本科生补助，市财政承担

５００元／月／人，其他部分由县市区财政承担。市、县市区加

快推进人才公寓建设，对来滨就业创业的大学生，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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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申请入驻人才公寓，享受租金减免有关政策。

１１．发放购房补助。对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到我市企业

就业 （签订３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在我市正常缴纳社会保

险）和首次到我市自主创办企业 （在我市正常缴纳社会保

险，在企业占股比例不少于３０％）、取得学历和学位的全日

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在滨落户首次购房 （已缴纳契税）

的，分别给予２０万元、５万元购房补助，分三年发放到位。

１２．发放实训补助。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每年组织全日

制本科以上在校大学生到滨州实训，实训期间给予大学生

（含校方带教人员）生活补助每人每月１０００元，补助期限不

超过６个月；大学生被实训企业招用的，按每人２０００元的

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用工补助。

１３．发放创业补贴。对首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１２个月以上，

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大学生 （企业法人）给予

一次性创业补贴２万元。对首次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６个月以上，

以个体工商户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大学生 （法人），给予

一次性创业补贴１万元。每家企业、每名创业人员只能领取

一次。

１４．加大创业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办的小微

企业，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３００万元 （含），按贷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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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利率５０％给予２年贴息。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体工商户，

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１５万元 （含），按贷款基础利率上

浮１个百分点给予２年贴息。

１５．发放创业场所租赁补贴。大学生毕业５年内租用经

营场地创业，并且未享受场地租赁费用减免的，给予创业场

所租赁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补贴标准为５０００元／

年。

１６．举办创业大赛。鼓励大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业大

赛，获得国家级、省级各类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

别给予最高不超过２５万元、１５万元的创业补助。每年遴选

一定数量的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每个给予５万元的创业资

金扶持。每年举办全市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得一、二、三等

奖的分别给予１０万元、８万元、６万元创业补助。对市场前

景好、科技含量高、我市急需引进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可采

取 “一事一议”办法，经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等相关部门审核和专家评审后，最高给予５０万元的创业补

助。

１７．加大培训补助力度。新招聘大学生，自签订劳动合

同之日起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按照初级工１０００元／

人、中级工１１００元／人、高级工１２００元／人的标准，给予企

业技能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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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机制

１８．加强组织领导。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负责具体推进落实。成立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

分管市长任组长，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卫

健委、市住建局、市国资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

议，统筹推进大学生招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人社

局。各部门单位结合各自职责，主动沟通，密切配合，共享

大学生就业创业数据，抓好本领域大学生引进工作。

１９．成立工作专班。从联席会议单位抽调人员，组建工

作专班，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加大调

查研究，定期听取高校、企业和大学生的意见建议，不断改

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２０．凝聚招引合力。聚焦市 “５＋５”十强产业，由分管

市领导带队，组织 “十强”产业专班和有关市直部门单位、

企业，赴在 “十强”产业领域具有优势学科或与我市合作密

切的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宣传推介滨州，实地招引大学

生，实现招商与引才同步推进。各县市区要参照市里做法，

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大学生招引工作。

２１．要加强宣传推介。坚持内宣与外宣相结合，开展进

高校、进院所、进企业、进园区宣讲活动，建立多层次、多

渠道、常态化宣传机制，全面宣传人才政策和招引措施，提

高知晓度，调动各个方面积极参与招引大学生工作，在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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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营造良好氛围。

２２．强化督导考核。把 “万名大学生进滨州、百名硕博

士进事业单位”工作纳入全市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考

核。实行月调度、季督查、年底考核方式，动态通报工作进

展和政策兑现情况。

各县市区要参照市里做法，建立大学生招引工作专班，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本文所称 “大学生”，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本科以上留学归国人员。市

级所需资金由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就业专项资金等统筹解决。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２０１９年各县市区引进大学生目标任务分配表

２．２０１９年市直系统引进和驻滨高校留滨大学生

目标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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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９年各县市区引进大学生目标任务分配表

县市区 引进大学生数 举办政策推介和招聘会场次

滨城区 １９００ １５

沾化区 ８００ １０

邹平市 ２０００ １５

惠民县 ８５０ １０

阳信县 ８００ １０

无棣县 ８５０ １０

博兴县 １９００ １５

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 ４００ ５

高新区 ３００ ５

北海经济
开发区 ２００ ５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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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９年市直系统引进和驻滨高校留滨

大学生目标任务分配表

序号 单位
引进 （留滨）
大学生任务数

举办政策推介
和招聘会场次

１ 高端铝产业专班 ３００ ２

２ 高端化工产业专班 ３００ ２

３ 高效生态纺织产业专班 ２００ ２

４ 粮食加工产业专班 ２８０ ２

５ 畜牧水产产业专班 ２００ ２

６ 高端装备制造业专班 １００ １

７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班 ５０ １

８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专班 ５０ １

９ 医养健康产业专班 ３００ ３

１０ 现代服务业专班 １００ ２

１１ 市教育局 ９００ ２

１２ 市国资委 ３００ １

１３ 滨州医学院 ３５０ ２

１４ 滨州学院 １２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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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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